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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80           证券简称：安硕信息      公告编号：2019-001 

 

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安硕信息”）于近

日收到上海金融法院（以下简称：“法院”）（2018）沪 74 民初 281 号《民事判决

书》（对应（2018）沪 02 民初 440 号）；（2018）沪 74 民初 373、397、402、403、

651、752、753、755-761 号《民事裁定书》。 

一、公司收到《民事判决书》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李雄才 

被告：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安硕信息赔偿其经济损失人民币 134,987.66 元； 

2、判令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二）事实和理由  

2016 年 12 月 16 日，被告公司发布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告，《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 ：

被告安硕信息在多次接待机构投资者的过程中，披露的信息与现实状况不符，存

在不准确、不完整情形；披露的信息为被告安硕信息对前景的描绘和设想，缺乏

相应的事实基础，未来可实现性极小，具有较大误导性；安硕信息的行为严重误

导了市场投资者，构成了误导性陈述。被告安硕信息的上述虚假陈述行为导致了

原告投资发生损失。 

（三）法院审理情况和《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  

本案现已一审审理完毕。  

法院认为，中国证监会（2016）138 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认定，安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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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披露相关信息时，存在不准确、不完整、不够谨慎的披露行为，严重误导了

市场投资者，构成了误导性陈述行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

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一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第二十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原告的交易

行为符合该条规定的条件，但由于市场风险因素所导致的投资者损失部分，应在

计算投资差额损失赔偿数额时予以扣除，故其投资安硕信息股票所受的损失，安

硕信息应当予以部分赔偿。 

（四）诉讼判决结果  

依照《若干规定》判决如下：  

1、 被告安硕信息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投资损失

62,768.17 元及自 2015 年 6 月 5 日起至 2016 年 6 月 23 日止的利息（以人民币

62,768.17 为基数，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 

2、 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安硕信息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按照《中国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 2,999.75 元，其中由原告负担 1,493.28 元，由被告安硕信

息负担 1,506.47 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五）诉讼判决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判决系法院做出的初审判决，原告和被告如不服该判决可在法律规定的

期限内提起上诉。 

公司将于规定时间内就上述民事判决书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民事上

诉状》。请求撤销（2018）沪 74 民初 281 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

诉讼请求。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事项及其他诉本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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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收到《民事裁定书》 

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金融法院签发的 14 份《民

事裁定书》，法院裁定准许 14 名投资者撤销对公司的诉讼，撤诉涉及的金额为

1,643,700.57 元。具体内容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由于中国证监会认为公司行为存在误导性陈述，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详见巨潮资讯网：2016-045）。14 名撤诉投资者此前提出的诉讼请求于 2018

年 10 月 11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进行了披露。 

（二）本次收到的《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公司本次收到了（2018）沪 74 民初 373、397、402、403、651、752、753、

755-761 号《民事裁定书》，分别准许 14 名投资者撤诉。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

由原告负担。 

（三）对公司的影响 

部分投资者撤销对公司的诉讼，有利于减轻公司的诉讼负担。对于投资者提

起的诉讼，公司将继续会同律师团队积极地开展诉讼应对工作，努力在法律许可

范围内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三、备查文件 

1、上海金融法院《民事判决书》1 份； 

2、上海金融法院《民事裁定书》14 份。 

 

特此公告 

 

上海安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 月 2 日 




